
什么就译什么
。

值得注意的是
,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

这个词时是用括号加了注的
.

马克思为 什 么姿加

注? 很显然
,

就是因为这个词是个多义词
,

有几种

不同的密义
,

为了避免误解才加的住
。

加了注后
,

就将这个多义词的意义限定为某个意义了
。

那么
,

在翻译这个多义词时就应该以注为准
,

取舍词义
,

这才能忠于作者的原意
。

注中说
: “

这只是生产关

系的法律用语
” ,

那么
,

我们来看这个多义词的哪

一个意义符合
“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 “

所有

制形式
”
不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显然不符合注

中的说明 ; “ 财产关系” 又不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

用语
,

也不符合注中的说明 ,
一

只有
“

所有权关系
,

才

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恰好符合注中的说明
。

因此
,

在这一段话里
,

应该把这个多义词译为
“
所

有权关系
”
才是正确的

,

才符合作者的原意
。

但是
,

译者把它译为
“

财产关系
”
了

,

显然
,

这是误译
。

选

段话的正确译法应为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阶段
,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

或所有权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发生

矛盾
。 ” 这样译法

,

因为符合了作者原意
,

就使我

们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两段话不发生矛盾了
。

所以
,

我们不能以这个误译作为根据
,

说
“
财产关系只是

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 ,

更不能以经济关系代换生

产关系
” ,

说
“
财产关系只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

” 。

上述分析说明
,

一个是译文上的不恰当
,

一个是

对斯大林的
“
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抽的理娜上的错

误
,

这两者就是造成我们的一些民法书和其它的一

些书上
,

长时期以来
,

在生产关系
、

经济 关 系
、

财产关系这三个基本概念上
,

概念不清
,

自相矛盾

的主要原因
。

依法实事求是地判
,

明责任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处理一

起铁路运输赔偿纠纷案件的调查

北 中 经

编者按
:

这起纠纷案件审理得很好
。

虽然案件审理是在
《经济合同法 》

施行以

前
,

时间已过去一年多
,

但今天 了解一下审理情况
,

对于做好经济审判工作以至贯彻

《经济合同法 》 ,

仍然不无启迪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 (以下简称中院经济庭 ) 在 19 81 年 1\0 月受理了一起不服

一审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
。

一审原告是江苏省武进县南夏墅公社养蜂场五分场 (以下简称养

蜂五场 )
,

被告是北京铁路分局三家店车务段 (以下简称三家店车务段 ) ,
案由是铁路运输中造

成蜜蜂死亡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

一审法院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判决被告赔偿

经济损失
,

被告不服上诉
。

中院经济庭严格依法办事
,

同诉讼双方当事人一起学习铁路运输

规章
,

了解有关蜜蜂管理知识
,

实事求是
,

分析事故原因
,

判明是非责任
,

统一认识
,

最后

通过调解
,

基本维持一审判决
,

案件得到圆满解决
。

一
、

蜜蜂是怎样死亡的
: 厂

`
-

1 9 8 1年 6 月 24 日
,

原告人养蜂五场从南京浦口车站托运蜜蜂 250 箱
,

r·

装一辆敞车
,

运往

北京铁路分局三家店车站
,

、

随车派有六名押运人照料蜜蜂
,

于 份月27 日晨四点半到达三家店
.

车站
。

经车站货运员检查
, …
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

车站那将蜂车调人停车线暂存
,

等待送入卸车

3 7
`



货位
。

当时天气操热
,

气温 32
O

C ,

押运人一方面给雍蜂洒水降温
,

一方面从 早晨七点半到下

午两点之间
,

先后五次要求车站调度员尽快将蜂车送入货位
,

以便卸车放蜂
。

调度员以等待

交班
、

机车上水
、

司机吃饭
、

机车没有时间等理由
,

拖延送车
。

下午一点
,

押运人发现有五

箱蜜蜂死亡
,

立即告诉了调度员
,

但调度员仍没有安排机车送蜂车到卸车货位
,

而让机车调

动其它普通货车
。

到下午两点
,

押运人与调度员发生争吵
,

车站站长才决定让机车先送蜂车
,

直到三点四十分方将锋车送入货位卸车
。

到这时
,

蜂车已经在站内停留了十一小时零十分钟
。

卸车后
,

车站与货主双方共同检查
,

发现有 40 箱共 3 98 框蜜蜂死亡
。

经门头沟区土产经理部

和 中国农科院养蜂研究所检查鉴定
,

认为蜜蜂是因闷热而死
。

二
、

到房基谁的资任
:

养蜂五场以
“
车站迟延送车

,

造成蜜蜂死亡
”
为理由

,

要求三家店车务段赔偿
。

车务段

以 “ 没有超过运到期限
,

铁路不能负责
”
为理 由

,

拒绝赔偿
。

为此
,

养蜂五场于 19 81 年 7 月

向门头沟区人民法院起诉
。

门头沟区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经过认真调查
,

查清了事实经过和车站当天的作业情况
,

研究 了有关规定
,

并访问了有关部门
,

认为车站违反 了铁路对鲜活物品优先运输的原则
,

蜂

车停留时间过长是造成蜜蜂死亡的主要原因
,

车站应负主要责任
,

赔偿损失
。

判决三家店车

务段赔偿养蜂五场 3 98 框蜜蜂的损失 5
,

1 74 元和运费 8 3
.

4元
。

三家店车务段不服
,

于同年 10 月上

诉
,

主要理由有三条
:

( 1) 浦口至三家店余程 i ,

15 4公里
,

按
《
铁路货物运输规程

, 规定
,

运

到期限应为五天
,

实际只用了四夭
,

还提前了一天
,

铁路没有违反运输契约
; ( 2) 押运人员

在前一站即关闭了蜂箱巢门
,

处理不当
,

是蜜蜂闷热死亡的主要原因
; ( 3) 根据铁道部颁发

的押运人须知规定
, “

押运人发现危及货物安全时
,

应立即通知车站
,

车站应协助处理
” ,

铁路

只有协助的义务
,

而没有责任
,

因此
,

车站不能负责
。

综合其上诉理由
,

中心的一条就是车

站没有违反铁路规章
,

不能承担责任
,

一切责任自然只能归于押运人 (即原告人 )
。

三
、

怎样分清资任
:

中院经济庭经过审理
,

认为案情事实是清楚的
。

那么
,

蜜蜂死亡事故的责任应该如何认

定呢 ? 他们认为
,

全面地理解并且正确地适用铁路规章
,

是审理这一案件的关键
。

针对三家

店车务段提出的三条理由
,

他们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

第一
,

弄清运 到期限 和蜜蜂死亡的关系
。

三家店车务段拒绝赔偿
,

强调的理由就是没有超过运到期限
,

所依据的是
《
铁路货物运

输规程
》
第三条的规定

。

经与三家店车务段的两名诉讼代理人共同学习研究了
《铁路货物运

输规程
》 ,

首先明确了我国铁路货物运输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

就是负责运输的原则
,

即铁路

对所承运的货物要安全
、

迅速地运到目的地
。 《
规程

》
第三条第一款对运到期限的计算方法作

了具体规定
,

同时
,

在第三款中又特别明确规定了
“
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物资

,

… …及其它

需要急运的物资应优先运翰
,

及时运到
” 。

根据这一规定精神
,

蜜蜂这种活物
,

既属农业生产

物资
,

又属需急运物资
,

应该优先运到和及时送车
。

在统一了这个认识之后
,

又进一步分析

了车站当天的作业情况
,

看有没有把蜂车及早送人卸车货位的条件
。

两位诉讼代理人都承认

当天虽然有装运军事物资的任务和曾有一台机车用了半天时间进行检修的客观原因
,

但是
,

完

全有提前将蜂车送入货位的条件
。

那么
,

车站是否采取了措施呢 ? 事实说明当天车站站长和货

运主任都没有在 日计划中对蜂车这项! 点物资作出优先卸车的安排
。

特别是负责指撵调车作

业的调度员
,

对押运人的几次要求` 直持推拖态度
,

役有采取积极措施
。

把经过情况和
《
规



程
》 的要求一对照

,

清楚地看 出了车站违反 了铁路货运规章的规定
,

对应优先运输的物资没

予优先
,

作业计划安排不当
,

这是使蜂车在高温天气下等待十一个小时多不能卸 车 的 主 要

原因
。

蜜蜂死亡和运艳月
、

翔杨长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

只要在运物过棍中处理得当
,

就可以

防止
。

这一车蜜蜂所以能够提前一天到达到货站
,

说明沿途各站都做到 了快运
。

只是由于到达

到货站后
,

没有采取尽快卸车措施
,

才造成蜜蜂死亡
。

因此
,

三家店车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

不能以整个运到期限没有超过
,

来掩盖自己的责任
。

第二
,

弄清蜂箱的巢门在到终点前是应该 关闭
,

还是应该打开
。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

中院经济庭请教了农科院养蜂研究所的技术人 员
。

技术人员热倩地

讲述了蜜蜂具有定向认巢的习性
,

在蜂群转运过程中
,

必须在蜂箱移到固定地点前把巢门关

闭
,

并且要在天亮前关闭
,

以防止蜜蜂因迷巢造成损失
;
押运人在押运过程中关闭巢门

,

符

合科学管理要求
。

把这个道理向车务段的同志介绍之后
,

车务段同志表示心服口服
,

认为学

到了知识
,

对今后改进蜜蜂运输工作有很大帮助
。

第三
,

弄清钾运人应 负的责任
。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

和车务段的同志一起研究了铁道部颁发的押运人须知中
“
车站应协

助处理 ”
的规定指的是什么意思

。

通过学习
,

明确 了
“
车站应协助处理

”
’

的事情
,

是指车站

协助押运人处趣应由押运人采取的保证物资安全的措施 , 而
“ 及时送车

” 则是车站本身应负

的责任
,

押运人是无能为力的
。

因此
,

车站不应该用这条规定把责任推给押运人
。

四
、

回满地解决
:

通过这样全面地学习和理解铁路规章的精神实质
,

三家店车务段的诉讼代理人认识到车

站对造成蜜蜂死亡事故负有重要责任
,

应该赔偿损失
。

在审理中
,

养蜂五场的同志也检讨说
:

“ 那天我们只是着急
,

只是要求调度 员赶快送车
,

而缺乏耐心向车站同志介绍蜜蜂的习性
,

缺乏耐心和车站同志一起研究处理办法
。 ”

双方的认识统一 了
,

互相谅解的气氛增加了
,

解决

纠纷的条件也基本上成熟了
。

为了争取顺利地解决这起纠纷
,

中院经济庭一方面要求诉讼代理人如实地向车务段和铁

路分局有关领导汇报
,

说明他们应承担的责任
; 另一方面派人访问了铁路分局主管货运的领

导同志
,

说明发生蜜蜂死亡事故的事实情况
,

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

分局货运科的同志也表示

说
,

他们一定告诉两位诉讼代理人尊重法院的意见
,

并请法院转达他们对养蜂五场的歉意
。

至此
,

事故的责任完全明确
,

上诉人三家店车务段同意承担主要责任
,

但要求适当降低

赔偿数额
。

经调解
,

养蜂五场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
,

同意降低赔偿数额
。

双方经协商达成协

议
,

由三家店车务段赔偿养蜂五场蜜蜂损失 4 , 7 7 6元
。

,

达成协议的第三夭
,

车务段即“ 次付

清 了赔款
,

双方都表示满意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认为
,
在处理经济纠纷案件中

,

审判人员不仅自己需要

吃透国家的有关政策
、

法律
、

法令和单项法规的精神实质
,

而且应该引导双方当事人全面地

理解和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
、

法律
、

法令
、

法规的规定
,

在查清事实 的 基 础上
,

促使双方

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
。

这徉
,

不仅有利子纠纷的解决
,

而且有利于推动 企 业 管 理工作的

改进
。

`


